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2月14 日
府行救字第1080009963號
訴願人：祭祀公業吳種德   地址：南投縣名間鄉中正村彰南路52號
代表人：吳榮輝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45號12樓之1
訴願人因祭祀公業管理人選任備查事件，不服南投縣名間鄉公所107年11月16日鄉民字第1070017724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 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3項規定：「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項，有異議者，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第19條規定：「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動，應由新管理人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向公所申請備查，無須公告：一、派下全員證明書。二、規約（無規約者，免附）。三、選任之證明文件。」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祭祀公業管理人選任係屬團體自治事項，行政權原則上不介入。是管理人選任後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然綜覽祭祀公業條例，尚無以備查之介入，始令其對外發生一定法律上效果之規定或意旨。因此，新任管理人申請備查當僅係供主管機關事後監督之用，是否准予備查，因無法律效果，均非行政處分。」
2、 緣訴願人於107年10月19日檢附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7年訴字第148號確認委任關係存在之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等文件向名間鄉公所申請祭祀公業管理人吳榮輝之選任准予備查，案經名間鄉公所以107年11月16日鄉民字第1070017724號函復略以：「主旨：…函請本所備查吳榮輝先生為貴公業管理人乙案，經本所審閱，歉難同意，…說明三、查貴公業派下員吳再明等五人委託吳惠東於107年10月15日以未具文號陳情書向本所提出異議，並表示已對旨揭確定判決提出再審之訴，該再審之訴案經本所函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查復，該院函覆本所略以：『本院受理107年補字第308號再審原告吳再明等五人與再審被告吳榮輝間再審之訴事件，現進行調卷審核階段，…。』」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經名間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3、 按「祭祀公業管理人選任係屬團體自治事項，行政權原則上不介入。是管理人選任後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然綜覽祭祀公業條例，尚無以備查之介入，始令其對外發生一定法律上效果之規定或意旨。因此，新任管理人申請備查當僅係供主管機關事後監督之用，是否准予備查，因無法律效果，均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可參，足見行政機關所為「備查」之行政行為，並未對受監督事項之效力產生影響，其性質並非行政處分，從而，否准備查之行政行為，亦非行政處分。訴願人申請祭祀公業選任管理人之備查，乃依前揭祭祀公業條例第19條規定所為，目的為使地方主管機關知悉，俾便於必要時得採行其他監督方法之行政管理措施，並非祭祀公業改選管理人之合法要件，是以，名間鄉公所形式審查訴願人申請備查之資料後，雖以其他派下員提出異議及並對確認委任關係存在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為由，而以107年11月16日鄉民字第1070017724號函復不予備查，然上開復函對於祭祀公業選任管理人是否合法成立，並不生任何法律效果，核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逕提起本件訴願，揆諸前開規定及法院裁判見解，自非法之所許。至公所不予備查所據理由，為其他派下員提出異議並對確認委任關係存在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不論其再審程序是否合法，民事判決經確定即發生既判力、執行力、形成力，而當事人間私權之爭執亦因判決確定而確定，確定終局判決雖仍得以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請求廢棄或變更，然在形式上乃新開始之訴訟程序，與上訴程序有異，再審之訴未為判決前並不能阻斷原判決之確定力，況該再審案件業經南投地方法院於107年12月26日駁回再審之訴，此有107年再字第2號判決查詢列印附卷可稽，此部分不准予備查理由，似尚待斟酌，併予敘明。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2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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